


（一）培训人数：每省限报 3人。

（二）培训范围：国家文物局直属单位，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文物局相关文博单位或博物馆。

（三）培训对象：主管文化创意产业的单位或部门负责人。

四、选拔方式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物主管部门按照培训要

求及名额推荐参培单位。

（二）根据培训要求，参培单位推荐选定符合条件的培训

人员填写《报名申请表》及《回执表》，加盖单位公章后发至培

训工作组。

（三）按照通知要求，学员报到，组织实施培训，严格培

训纪律，加强培训考核，做好培训评估。

五、培训费用

依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及国家文物局年

度培训计划，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承担邀请专家的有关费用，学

员往返旅费、住宿费由其所在单位承担，另需缴纳 2000 元的培

训费（含餐饮、交通、场租、研习、培训资料等有关费用）。

住宿费由学员报到时直接交至无锡市委党校，刷公务卡或

交现金均可，由其开据发票。

培训费请于2015年 7月 24日之前转账或汇款到指定账户，

并将汇款截图、开发票名称发邮件到 2830092026@qq.com，方便

及时查询、对账，发票由我中心统一开据并在培训期间发放。

汇款指定账户：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名称：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帐号：020000070901449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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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37 号

六、培训内容设置

（一）理论课程

内容 授课人

知识产权在博物馆文化产业中

的运用

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艺术

总监、原首都博物馆馆长韩永

文化产业中的创意设计
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

究所所长、博士邱春林

博物馆知识产权保护利用战略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网络

法与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法学博士刘文杰

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

——以云锦为例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京博物

院研究馆员金文

美学经济与台湾文创
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秘书

长陈春霖

版权与品牌授权的营运策略
香港协亚创意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黄素珊

备注：结合实际，拟邀请 6名文创及版权方面的境内外

理论与实战专家培训授课。

（二）交流研习

形式 内容

版交会解

析

“2015 广州国际文物博物馆版权交易博览会”组

委会现场推介，解读本届博览会的概况与亮点，

加强文博版权与品牌授权的探讨研究。

实务研习

邀请版权与品牌授权商、代理商、被授权商现场

演示版权授权的实操过程与成功案例，与学员互

动交流，解答大家关注的版权授权相关问题。

现场教学
实地参访文创产业卓有成效的博物馆、文化创意

企业，了解分享文化创意产业的经验与方法。



项目推介
培训人员推介本单位的特色文化创意项目或产

品，畅通信息渠道，扩大交流合作。

综合座谈

学员畅谈参加培训的体会与感受，提出今后组织

培训的意见或建议，探讨开展文化遗产创意产业

的方法与举措。

七、培训要求

（一）请学员在培训前提出培训需求及意见建议，以便有

针对性地组织培训，提高培训效果。学员报到时请提交 1 篇关

于文化遗产创意产业方面的文章（字数不限，将电子版文件交

给培训工作组），作为培训考核的一项内容。

（二）学员要端正思想认识，妥善安排工作学习，全身心

地投入培训。要执行培训规定，不得无故请假、旷课，遵守课

堂纪律，不做与培训无关的事情。

（三）严格培训纪律，加强对学员的课堂考勤，强化培训

考核管理。对于考核合格的学员，核发国家文物局《业务培训

证书》。

八、注意事项

（一）培训工作组统一安排接送站事宜（接站时间 7月 27

日早 8点至晚 21 点，抵达无锡的飞机、高铁、火车等均安排接

站，若个别错过接站时间及站次的学员请自行前往无锡市委党

校报到）。

（二）请学员按要求填写《报名申请表》（见附件 1）及《回

执表》（见附件 2），并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前发至培训工作组

（盖章原件及本人 2 寸彩色证件照片 1 张报到时统一上交培训

工作组）。

（三）为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我们创建了“2015 年文创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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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培训报名申请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近照
出生日期 籍贯 身体状况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通信地址 邮编

电子邮箱 传真 座机

移动电话 身份证号

学习

工作

经历

起止时间 学校或单位 从事工作 职务

单位

意见

单位意见

（公章）

审批

意见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意见

（公章）

备注



附件 2：

培 训 回 执

请将以上回执信息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前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形

式发至培训工作组。

培训工作组【无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无锡市文化遗产

局）】联系人:李鹏程 18915280179

电话：0510-81823114 传真：0510-81823116

电子邮箱：wxwgb@163.com

姓 名 单 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职 称

职 务 手 机

电 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身份证号

地址邮编

请学员提出
关于文创及
版权授权方
面的培训需
求与意见建
议

往、返航班
或车次时间

往： 月 日乘 （航班、车次） 点 分
抵达无锡，是（否）要接站。

返： 月 日乘 （航班、车次） 点 分
离开无锡，是（否）要送站。

备 注


